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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法适用于侧定石油产品中的水含徽，用百分数表示。

1 方法概要

定量的试样与无水溶剂混合，进行蒸馏测定其水分含最并以百分数表示。

2 仪器

    水分测定器 (图1):包括圆底玻璃烧瓶1容最为500毫升，接受器2(图2)和直汁式冷凝省

3长度为250一300毫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1

      1一圆底烧瓶书2一接受器书

水分测定器的各部分连接处，

图 2

3一冷凝管

可以用磨口塞或软木塞连接 (仁}」裁试验时必须用i曰塞连接)。

受器的刻度在0.3毫升以下设有十等分的刻线;0.3--1.0毫升之间设有七等分的刻线;1.0一10袋f[., `

}句每分度为0. 2.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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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材料

3.1 溶剂:工业溶剂油或直馏汽油在80 c以上的馏分，溶剂在使用前必须脱水和过滤。

3.2 无釉瓷片、浮石、或一端封闭的玻璃毛细管，在使用前必须经过烘干。

4 试验步段

4.1 将装人量不超过瓶内容积3/4的试样摇动5分钟，要混合均匀。粘稠的或含石蜡的石油产品应预

先加热至40̂ 500C，才进行摇匀。

4.2 向预先洗净并烘干的圆底烧瓶1称入摇匀的试样100克，称准至0.1克

    用量筒取100毫升溶剂，注入圆底烧瓶中。将圆底烧瓶中的混合物仔细摇匀后，投人一此无釉瓷片、

浮石或毛细管。

    注:① 粘度小的试样可以用量简量取100毫升，注入圆底烧瓶中.再用这只未经洗涤的量简最出100毫升的溶剂。

            回底烧瓶中的试样重it,等于试样的密度乘100所得之积

        ②试样的水分超过10写时，试样的重最应酌量减少，要求蒸出的水不超过10毫升

4.3 洗净并烘干的接受器2要用它的支管紧密地安装在圆底烧瓶l r_ .使支管的斜C7进人圆底烧瓶

15---20毫米。然后在接受器上连接直管式冷凝管3。冷凝管的内壁要预先用棉花擦干。安装时，冷凝管

与接受器的轴心线要互相重合，冷凝管下端的斜口切面要与接受器的支管管口相对。为了避免蒸气逸

出，应在塞子缝隙上涂抹火棉胶。进人冷凝管的水温与室温相差较大时，应在冷凝管的上端用棉花塞住，

以免空气中的水燕气进人冷凝管凝结。

      注:允许在冷凝管的上端.外接一个干燥管，以免空气中的水蒸气进人冷凝管凝结

4.4 用电炉、酒精灯或调成小火焰的煤气灯加热圆底烧瓶，并控制回流速度，使冷凝管的斜口每秒滴下

2̂-4滴液体。
4.5 蒸馏将近完毕时，如果冷凝管内壁沾有水滴，应使圆底烧瓶中的混合物在短时间内进行剧烈沸腾，

利用冷凝的溶剂将水滴尽量洗人接受器中。

4-6 接受器中收集的水体积不再增加，而且溶剂的上层完全透明时，应停止加热。回流的时问不应超过

1小时。

    停止加热后，如果冷凝管内壁仍沾有水滴，应从冷凝管上端倒人3.1条所规定的溶剂，把水滴冲进

接受器。如果溶剂冲洗依然无效，就用金属丝或细玻璃棒带有橡皮或塑料头的一端，把冷凝器内壁的水

滴刮进接受器中。

4.了 圆底烧瓶冷却后，将仪器拆卸，读出接受器中收集水的体积。

    当接受器中的溶剂呈现浑浊，而且管底收集的水不超过0. 3毫升时，将接受器放人热水中浸20-

30分钟，使溶剂澄清，再将接受器冷却到室温，才读出管底收集水的体积。

5 计算

5.1 试样的水分重量百分含量X按式((1)计算:

      V ___

X=百X 1VU‘”’“‘’‘’““‘”‘”””””‘’‘””.’‘’‘”“””t I，

式中:V— 在接受器中收集水的体积，毫升;

G一一试样的重量，克。

注:水在室沮的密度可以视为1，因此用水的毫升数作为水的克数。试样的重量为100生1克时，在接受器中收集水

的毫升数，可以作为试样的水分重金含量测定结果

5.2 试样的水分体积百分含量Y按式(2)计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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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:V-一 接受器中收集水的休积，毫升;

      P一一注人烧瓶时的试样的密度，克/毫升;

      G— 试样的重量，克。

    注:t取 100毫升试样时，在接受器中收集水的奄升数，可以作为试样的水分体积百分含f测定结果

6 精密度

在两次侧定中，收集水的休积差数，不应超过接受器的一个刻度。

了 报告

7.1 取两次侧定的两个结果的算术平均值

7.2 试样的水分少于0. 03 ，认为是痕迹。

，作为试样的水分。

在仪器拆卸后接受器中没有水存在，认为试样无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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